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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度臺中市國民中小學閱讀教育推動 

創意閱讀推銷高手比賽實施計畫 

壹、依據： 

一、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111年度施政計畫。 

二、111年度臺中市國民中小學推動校園閱讀總計畫。 

貳、目的： 

一、鼓勵學生深度閱讀，提升創造思考能力。 

二、以活潑多元的發表形式，檢核學生之閱讀成果。 

三、透過創意行銷方式，推廣好書閱讀，蔚成全市閱讀學習風氣。 

四、擴大故事志工培訓成果，提供發表舞臺，激勵家長參與閱讀推廣活動。。 

參、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本局)  

二、承辦學校：臺中市烏日區僑仁國民小學  

肆、工作項目：  

一、辦理臺中市國民小學創意閱讀推銷高手比賽 

(一)競賽日期：111年5月4日（週三）、5月6日（週五），實際競賽時間視報名隊數安排賽程後，於領

隊會議公布。比賽當天上午8:20-8:40報到，8時50分開始比賽；下午1:00-1:20報到，1:30分開始

比賽。 

(二)競賽地點：臺中市烏日區僑仁國民小學(414臺中市烏日區中山路一段341號)。 

(三)競賽組別及內容: 

組別 比賽日期 參加對象 時間 競賽方式 評分標準 

A. 

故事小天使 

（單人組） 

5月4日 
國小一、二

年級學生 

3~4 

分鐘 

參賽選手（限1人）以口說故

事的方式表現所閱讀的故事內

容。 

語音40％ 

內容50％ 

台風10％ 

C. 

閱讀推銷高手

（團體組） 

5月4日 
國小五、六

年級學生 

4~5 

分鐘 

三至五人為一隊，以創意說、

演方式推薦好書，以激發觀眾

閱讀的慾望。 

語音30％ 

內容40％ 

台風10％ 

行銷創意15％ 

團隊默契5％ 

B. 

「讀」家報導

（單人組） 

5月6日 
國小三、四

年級學生 

3~4 

分鐘 

參賽選手（限1人）以扮演校

園小主播的方式，於主播台前

（坐姿、立姿皆可）進行

「讀」家報導，報告閱讀心得

或介紹好書的內容。 

語音40％ 

內容50％ 

台風10％ 

D. 

人 氣 故 事 王

（雙人組） 

5月6日 

學校家長、

實習老師、

故事志工 

5~6 

分鐘 

參賽選手（限二人）以創意

說、演方式實際對小朋友說故

事，引起孩子對故事的興趣。 

語音30％ 

內容40％ 

台風10％ 

創意表現15％ 

合作默契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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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競賽辦法： 

1.取材：以已出版之兒童圖書為主，題目及內容不拘。 

2.語言：以國語為主。 

3.時間：超過或不足時，每30秒扣總平均1分，未足30秒以30秒計。 

4.計時標準：以表演形式開始（依聲音或動作等先開始為基準）為計時之始；以表演形式結束（依聲

音或動作等最後結束為基準）為計時之結束。（明顯之退場動作不列入計時） 

5.形式： 

(1)表現手法不拘，可以攜帶輔助道具，或以其他方式增添創意。 

(2)道具以參賽者能獨立操作為限，布景、服裝以配合故事情境或自然為宜，避免過度鋪張（服裝、

道具、布景不列入評分）。 

6.其他報名及比賽注意事項： 

(1)A、B、C組學生比賽：50班以上學校，四組選二組參加；超過36班，未滿50班者，至少擇一組報

名；36班以下自由報名參加；各組每校限報名1隊。 

(2)D組成人比賽請本市各校（不分區域）積極鼓勵實習老師、志工及家長組隊參加，每校最多報名

一隊。 

(3)雙人組、團體組均不得跨校組隊。 

(4)參賽選手凡經報名且公告比賽組別後得予退出、不得換人。閱讀推銷高手(團體組)、人氣故事王

(雙人組)，若因選手退出造成無法組隊，視同棄權。 

(5)各組參賽人員應於比賽開始前完成報到手續;進入比賽場地後除中場休息時間外、不得再離開比

賽場地，手機請關機，不得攝影(比賽完畢後主辦學校會將各組錄影檔案上傳至youtube及在數位

有線電視頻道播放)，以免影響比賽活動進行。已完成比賽者，得先行離開比賽會場。 

(6)A、B、C組參賽人數如分別超過35人（隊），D組超過25隊，則由電腦依亂數排序分數組比賽，並

分別錄取名次。 

(7)聞「X號請準備」時，必須進入預備席就座，靜候呼號；在準備時間內可參閱資料，但不得與他

人交談。 

(8)聞呼號後即登臺，如呼號三次未上臺者，即以棄權論。 

(9)凡報名參賽者，即視同無條件同意授權主辦單位或委託承辦學校攝製各項比賽實況及製作光碟、

影帶等相關教材，分送學校及社教相關單位，並授權大會上網及有線電視頻道公開播出、安排公

開表演，以推廣校園閱讀活動。 

(10)報名隊數及賽程表於報名、抽籤後公告，請參賽者自行查閱。 

(五)報名方式： 

1.參賽學校一律採網路報名，報名日期：111年3月29日(二)上午8時起至111年4月6日(三)下午5時

止，於網址http://www.cjes.tc.edu.tw/登錄報名資料。 

2.網路報名後(使用google表單)，請將【附件一】報名表紙本逐級核章，於111年4月6日(三)前，郵寄

(郵戳為憑)或逕送僑仁國小教務處簽收。送件資料，請於信封外書寫：﹝閱讀推銷高手比賽報名資

料﹞，逾時或資料不全者視同未完成報名，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參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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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為求公正，未經網路登錄報名或未經學校核章者，恕不受理。凡完成網路報名程序且公告比賽組別

後，不得申請更改報名資料；紙本資料與網路登錄資料不符，以各校網路登錄資料為準，並補足正

確紙本資料。如因電腦無字可選時，得以同音相似字代替，再於備註欄說明，並於紙本報名表上以

正楷更正。  

(六)抽籤時間：111年4月8日(五)下午2時於僑仁國小僑仁樓會議室(一)舉行（不另行通知，由承辦學校

公開透過電腦依亂數排序進行分組及排定比賽序號，並於教育局網站公告各校出場序號）。 

(七)獎勵名額：  

  各組視參賽人數擇優錄取第一名一名、第二名二名、第三名三名，第四名、第五名若干名，前三名

發給獎品；除第一名之指導老師核給嘉獎乙次外，其餘前五名獲獎參賽者及指導老師核發本局獎狀

乙幀。 

(八)承辦人員、參賽員及指導老師請各校惠予公(差)假登記，本局不另行發文通知。 

伍、經費預算：由教育局地方教育發展基金相關經費支應，詳如後附經費概算表。 

 

陸、賽前防疫措施及規定 

一、 依據「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武漢肺炎)」因應指引：公眾集會之規範辦理之。 

二、 賽前若疫情升至三級以上時，則停辦之。 

三、 比賽前： 

(一)針對已由衛生單位或民政單位列為追蹤管理之高感染風險對象，均須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

心公布之相關防疫措施進行健康管理，不得報名參加本比賽。 

(二)各校應依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及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相關規定，善盡參加比賽相關人員

(含學生及帶隊人員)之健康管理。 

(三)報名參加師生，在比賽當日前14天內，有二級流行地區（二級流行地區，以衛生福利部疾病

管制署網站最新資料為準https://www.cdc.gov.tw/）或中港澳的旅遊史，應主動通報。 

(四)若為居家隔離、居家檢疫、健康追蹤及自主健康管理者，請配合留在家中，不得參加此比

賽。 

(五)請落實自我健康狀況監測，注意加強手部清潔、呼吸道衛生與咳嗽禮節，保持個人衛生習慣

及妥善處理口鼻分泌物等，並儘量避免出入人潮擁擠、空氣不流通的公共場所。 

四、比賽期間： 

(一)比賽相關人員(含學生、帶隊人員、講師及工作人員等)應於抵達承辦學校前，自行量測體

溫，如有發燒狀況，請勿到場參加。 

(二)進入承辦學校前必須出具帶隊教師疫苗黃卡(驗畢歸還)健康聲明切結書(範本如附件二)，並

配合承辦學校進行體(額)溫量測及噴灑酒精，如有發燒(額溫37.5度以上)之情況，禁止進入

校園；如比賽過程，查有發燒狀況，應立即離開比賽相關場地，由工作人員通知該校本比賽

業務承辦人員立刻接回並自行前往就醫。 

(三)請落實自我健康狀況監測，注意加強手部清潔、呼吸道衛生與咳嗽禮節，保持個人衛生習慣

及妥善處理口鼻分泌物等，並保持適當的社交距離。 

(四)除上場比賽時，得免配戴口罩，其餘時間所有人員皆應全程配戴口罩(請自行攜帶，承辦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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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不予提供，未配戴口罩者，禁止進入校園)，並請隨時注意手部清潔。未攜帶健康聲明切

結書(需有承辦人及主管核章)不得參賽，以棄權論。 

(五)比賽環境通風與消毒： 

1.打開門窗，確保比賽場地通風良好。 

2.比賽場地安排，避免有擁擠之情形。 

3.比賽場地全數以稀釋漂白水消毒。 

4.間隔較長之中午休息時間，比賽場地視實際需求再次消毒。 

5.比賽場地預備酒精或消毒器具，提供工作人員及學生清潔使用。 

五、本比賽相關防疫措施，將依疫情狀況與中央疫情指揮中心疫情及臺中市政府防疫規定指示做滾動

式修正。 

 

柒、獎勵： 
承辦本項業務有功人員，依「臺中市立國民中小學及幼兒園教育人員獎勵要點」及「臺中市政府及所屬

各機關學校公務人員平時獎懲案件處理要點」等相關規定核予獎勵。 
 
本計畫奉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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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臺中市111年度國民中小學推動校園閱讀  

創意閱讀推銷高手比賽報名表 

學校名稱：______區______國民小學 

參加組別 
報名身

分 

人數 參賽者 指導老師 

A. 故 事 小

天使 

（ 單 人

組） 

國 小

一 、 二

年 級 學

生 

每 校 限

報1人 

班級： 

姓名： 

1. 

(限1人) 

B. 「 讀 」

家報導 

（ 單 人

組） 

國 小

三 、 四

年 級 學

生 

每 校 限

報1人 

班級： 

姓名： 
1. 

(限1人) 

C. 閱 讀 推

銷高手 

（ 團 體

組） 

國 小

五 、 六

級學生 

每 校 限

報 一 隊

3-5人 

班級： 

 

 

姓名： 

 

班級： 

 

 

姓名： 

 

班級： 

 

 

姓名： 

 

班級： 

 

 

姓名： 

 

班級： 

 

 

姓名： 

 

1. 

 

2. 

(1-2人) 

D. 人 氣 故

事王 

（ 雙 人

組） 

學 校 家

長 、 實

習 老

師 、 故

事志工 

每 校 限

報1隊每

隊2人 

姓名：  姓名： 
1. 

(限1人) 

 備註:請承辦人務必確定參賽者姓名之正確用字，避免後續獎狀印製錯誤。 

 承辦人：                主任：                    校長：  

 聯絡電話：  

(逐級核章後4/06前寄至僑仁國小教務處—創意閱讀推銷高手報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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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請於比賽當日繳交，每組一張 

健康聲明切結書  

本校學生                                                  共(  )名 

領隊或指導老師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共(  )名 

(A、B 二組參賽者及指導老師均為 1 人，C 組 3-5 人及指導老師 1-2 人，D 組 2 人及指導老師 1 人) 

參加臺中市 111 年度國民小學閱讀教育推動創意閱讀推銷高手比賽組別 

□A 故事小天使單人 □B讀家報導單人 □C閱讀推銷高手團體 □人氣故事王雙人 

領隊人員務必是已施打 2劑疫苗者且確定於比賽前 14 日至比賽日未曾前往衛生福利

部疾病管制局公告之二級以上流行地區，亦非屬衛生福利部須「居家隔離」及「居

家檢疫」之對象，倘有不實，願自負相關法律上責任。 

     此致 

臺中市烏日區僑仁國民小學 

參賽學校：                              

參賽學生：                                                          

（每位參賽學生親筆簽名） 

領隊或指導老師                                   （簽名） 

承辦人：        （職章）        單位主管：      （職章） 

 

中華民國111年 月 日 


